四歲兒童的心理及鋼琴指導
四歲的兒童是怎樣的
　　人生的過程極其長遠，可大別分為(一)新生兒期及乳兒期（二）幼兒期（三）兒童期（四）青年期（五）成人期（六）老年期等六個階段。每一個階段與每一個階段之間並沒有很明顯的分野，從重複出現的小部份漸次進行，而進展至各個階段。某一個時期的發達就是在前一個時期所建築的基礎下成長，新的時期初期並殘餘著少許前一時期的成份，再加上新出現的成份，使這個新階段發展至真正的情況。雖然如此，各期都見有他期所無的特徵以及獨特的成份，這亦是事實。取出這個特徵及獨特成份，再配上適當的教育，即是指導的要素。

　　那麼，我們來看看，四歲兒究竟屬於哪一個時期？當然啦，不說也知道，他們是幼兒期，不過必須注意的是他們屬於幼兒期後半期的前期，己不須完全依賴母親的照顧：而能夠半自立的時期。

　　孩子們在三歲時就己臻於成長發達時期，這是一般正常的情形。到了四歲時更進一步的成熟。身體和運動機能的成長，比緊接著的兒童期時要顯著，心智的發達也不遜於兒童期，這就是幼兒期的特色。 
身體的成長與運動機能的發達

　四歲兒的身高與過去相比，有很顯著的伸長，體重或其他方面也是如此。但是，這只是大約之平均值，並非所有的四歲兒都一定是這様。從上限和下限的數字便可一目了然，這就是個人之差別所造成的一個幅度。

　　其次，運動機能也很發達，孩子們在二歲時可以越過低的障礙物，能夠一隻手扶欄杆上下樓梯，到了三歲便可以不用扶欄杆自己上下樓梯，二歲至三歲時能做兩腳併跳的運動，也能夠墊起腳尖走路，三歲兒己能自己使用簡單的遊戲器具－－操縱三輪車或玩溜滑梯等．．．。到了四歲時，肌肉發達己能支持體重，一般小孩都能活潑的玩「吊高」、「爬上」、「跳躍」、等運動。
　　另一方面，手腕的運動、速度、正確度、都能互相協應，三歲時能握筷子並使用筷子，能自己穿沒有鞋帶的鞋子，四歲時能自己戴帽子、扣鈕扣、到了五歲能夠自己繫鞋帶。

　

四歲兒心智的發達程度

　　（一）知覺、感覺之發達

　　所謂感覺，是外在及內在的感覺器官接受刺激而產生的反應，有視覺、聽覺、味覺、嗅覺、觸覺等數種，相對的所謂知覺，是人類於環境所採取之適應行動，事物的變化，或事物與自己的關係，認知他的作用使是知覺。　　那麼四歲兒在感覺這方面又如何呢？威爾相貌知覺－－見到一個滾動的杯子，孩子會說杯子疲倦了才會打滾，又譬如看到數目橫寫時，他會說數目字在睡覺.

（二）記憶、想像、注意力之發育
　　記憶是曾經學過－－記銘－－內容、保存在腦中－－把持－－之後把這些當做回憶－－再生－－、或者把以前學過的再重新體認－－。四歲兒可以想起一、二週前的事，而且有某種程度的正確。幼兒的記憶多少受到情緒性經驗的影響，若受到強烈的打擊，可保存更長的記憶。又若是自己感興趣的事，也會有較深刻的記憶。

　　想像力在幼兒時己經有作用，他們喜歡聽童話故事，熱中於假想世界的遊戲，到了三歲時雖然沒有對象也能夠想像，這就是真正想像生活的時代。他們的注意力一方面是由外在的刺激所引起無意識的注意，一方面是意志作用所產生的有意識的注意。後者到了四歲時還不能十分成熟。他們集中注意力的時間隨著對事物興趣或關心的程度而變化。

（三）數的概念、時間的概念、知能的發達

　　幼兒對數的概念，是從大小、量的增減開始，四歲兒只能瞭解二至三的程度，到了五歲時了解力稍微有進步，能夠數到十，並且數的非常正確。幼兒對時間的概念很抽象，到了二、三歲知道「今天」和「明天」，但仍有點模糊不清。最清楚的是現在，其次是過去和未來。到了四歲能夠分別上午和下午，到了五歲己經知道日、月、星期。
　　
（四）感情、情緒及情操之發達

　　很多人都說，人是感情的動物，事實上的確如此。感情之中有一時的激烈現象便叫做情緒。新生兒期極少有情緒－－其實是隱藏在極複雜的成份之下－－從模糊的興奮狀態下到了幼兒期末期，己有顯著而多端的變化，可以和成人相比，其變化令人嘆為觀止。幼兒情緒發達特別令人注目的地方，便是從沒有十分認識能力的嬰兒，喜悅與恐怖不分的情況一進至隨著刺激而引起喜怒哀樂的變化。

　　一歲半－三歲的幼兒，一生氣便掙扎扭動哭叫不停，到了四歲，他會動手打人或出口罵人，這時我們要注意他們的變化，我們可以說這個階段正是情操萌芽之時期。到了兒童期，青年期才真正是發達期。幼兒情操正在萌芽時，便必須好好的栽培。

（五）社會性之萌芽及其發展

　　幼兒初期可以看見喜歡和母親撒嬌的傾向，到了一歲半要求被愛撫及擁抱，到了三歲喜歡做母親高興的事，他自己也感到高興，到了四歲有獨佔父母的傾向，此外增加對小朋友的感情，喜和同年齡幼兒一起玩耍，而開始社交性的萌芽。

　　不過這種社交性的程度還很淺，脆弱而容易崩壞，在萌芽過程中漸漸地構成他的小玩伴集團，從各式各樣的形狀而發達至正規的社交性。　　此外，四歲兒童能從上幼稚園的過程學到基本的生活習慣。有關飲食、睡眠，到了三歲半便能自律化，三歲半時還能自己打理小便，到了四歲～四歲半能自己打理大便，在這個時期必須讓他們養成清潔習慣，及自己動手穿脫衣服的習慣。

四歲兒童之鋼琴指導

關於幼兒在心理上、精神上及身體上的發育我們己在前面敍述的頗詳盡，而尚未論到四歲兒的鋼琴課程，以下才能上述之關係而進展到主題。

（一）一般來說，四歲兒童應該可以接受鋼琴指導，他們在這時期之前己經脫離雙親的照顧，過半自立的生活。
（二）身體和運動機能到了這個時期己有顯著的發達，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發達也足以學習鋼琴。

（三）（一）、（二）兩項所談的乃是一般正常兒童的情況，我們不能忽略兒童的成長育有相當的程度的個別差距，有的是身體成長比較遲緩，有的是心理成長比較遲緩，尤其是智能方面差了很多，這種情況的小孩若要在四歲時施以鋼琴指導則非常困難，甚至有極端之不可能。

　　因此，有的小孩可以從四歲開始練琴，有的小孩則必須延後－－如果孩子自己有興趣學琴－－讓他上學以後再學，不必顧慮到一般年齡。如果家長不考慮這點，而是一廂情願地把孩子送去學琴，對兒童本身絕無好處，只能給他痛苦。選擇年齡的根據須請教專家，有時還須要請專程醫生之判定（小兒科或神精料）。

（四）身體及運動機能的成長和學習鋼琴一樣，先是大致的進行，然後要求細緻精巧，其後再漸漸發達，從這一點看來，在四歲之前即讓幼兒學琴實在很不合理。有的孩子甚至於過了四歲以後還嫌太早。

（五）普通之鋼琴課程都從讀譜開始，而四歲兒從動作開始比較適宜，但也不是一坐下便彈，首先從椅子的位置，矯正姿態開始，當然不能只教一遍就學會，教師不必每一次都幫忙，而應該很有耐心的站在一旁看他做，教幼兒習琴最重要的是耐性、懇切指導。不只於椅子的問題，從其他教師轉來的幼兒，也得耐心矯正他在過去所養成的缺點。一開始便毫無禮貌，大刺刺地「碰」的一聲坐下來，如何能寄望學好鋼琴？教人痛心的是有很多老師根本不關心這些基本而很重要的問題。
（六）四歲兒坐在鋼琴椅子上時，腳一定夠不到踏板，只能教手指－－肩和手臂、肘、手腕的正確形態和姿勢，並把道理向他說明，漸漸養成良好而正確的習慣，這些基本動作絕不可能一時就做好，始終都必須注意，隨時耐心糾正，否則易流於更壞的習慣。

　　（七）手指的基本指導當然不限於形態和姿勢，差不多可以了，便可以開始學習觸鍵的方法，鋼琴的觸鍵與風琴或手風琴都不同，而和聲樂一樣，必須從頭到尾很清楚的彈每個音。當然一開始便要學最好的觸鍵非常困難，但最低限度觸鍵的姿勢要正確，並要讓孩子們自己判斷，何者為正確何者為錯誤，從而保持正確的姿勢。

　　（八）漸漸進步到音階的認識，在這之前老師本身便須十分了解旋轉的動作，讓孩子們知道這是很重要的事，教師並以身作則，做出適當的旋轉供其模仿，有很多小孩都不明白這件事。

　　（九）手－－肩、上下胳膊、肘、手腕、手背各關節部份都必需保持柔軟而有彈性。全部手指頭也必需輕鬆地保持屈曲狀。
　　（十）接著要學習視譜，這是重要的基礎，絕不能馬虎了事。培養兒童能獨立看譜的習慣，雖然對四歲兒也許難了些，教師仍需研究最好的方法讓孩子們瞭解。

　　（十一）雖然是四歲幼兒，其感情及情緒己經十分發達，教師得深入了解期心情，給予溫暖、和靄、嚴密的指導。並要教其欣賞曲子，在演奏中讓他們表現情緒，做具體的示範兼用口頭說明，使幼兒在技巧的進步之中一方面培養情操之滋長。

　　（十二）經常和孩子們的家長保持連繫，漸漸增加他們對音樂的興趣及關心，讓家長在家庭裡做最好的幫手，促使子們更努力學習。家長及教師不要偏愛某一個小孩，切記寵愛是教育之大敵，寵愛會阻礙孩子們的進步。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張淑懿  譯 取自音樂文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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